e o ke SRS Rty
115# R % [ F %1155
DO A ABEY R RBERERT
3 F FR

PR E EFRER AL CRBRTRALSW (IMERTETF 52
1395 ~ 114# & # F % 461595L) » I S p 9 jo % » Afril
P ek i
3 >
[AODS] FetpeiefiPpd s » R o JdoRB5p - 4ok )
£ MUATEWIF AITELR o
[AO6]%IM°% Bopd B o oAb p o Aok L £ o AT
FR1F AT E L -
FRERE R
-~ j\%zagtgzﬁ;ffs% , K/T» ﬁ%eg/w\i% 7| F#}tﬁtz/\%‘«j\]@uﬁ
BB PEZ PO | b AR R A a»v?‘ (4ot
)
B2 12 d
(A2 24 o5 > BhEAE 530 R 19E B E > $330iE % 1
TG 2 FIEAIEECBCRA B o
(:)" 2_4v & /ﬁkﬁf“id

THLZAQD T FFHE 2 SARNUII2ERN EB T 52
152 A2 R HP 7137 é:L(’ff‘/l‘g‘) =R S

Bers 1134 & 83 % 11154 2B 7 § 9 42150 i »
SAIEENERAEE TS q%—fé“ﬁi"; g AP
1124 &) % f§ 5 552852121k} 9 AZ120 L (T4
$2%) > 113297 5P RERLEN - EGRBT R

%— 7



TR AR S E #ﬂﬂz%ﬁﬁﬁw%\i”iﬁm»’

ZETARBREIAQODR ORI GFTRELOEPN L P°
AEFHHEAN 2SS R BEF R T EREA
ObmErElgNtad ERALEREY > frecg £
Zgj‘%’: » Bk Fgﬂli—%—j j‘?‘i—i@ég%jﬁ/}fjaﬁt ’ iiggﬂ-vs“ﬂlj
T2 F 4 33 P A @mAtiRizad d A I8 %
B74pg 2 {iw o %’;%ﬁiﬁf]*ié}:“%f}“‘?% BAREL g 0 R
wE AQDAERZ, Pl FEZ R T EH A o

242 24 A FT et fﬂiﬁ»ﬁ?\
b7 E é%{géza » Ak $30E ST RT B
FiEZ 0 AQ D% I ik AL
EEE I EPES P 3’5 ﬁ;’rﬁ“xﬁxmc 7o REE AR
TH L EMHZSINT v dr B g @ * > 2d a4
AO03-~A04% *Fﬁiﬁéﬁ%’fféﬁ i 4% B
?iﬁv%%@*ﬁﬁéﬂﬁ’@%ﬁ%@iékﬁz
Fall SRREE gm&vffﬁﬁnng,;ﬁﬂﬁ4A06
PlAETFRPIT RN ARFREEREFE LB T
R A AQD R R R P B ER BN e
%%Aﬁﬁw*:’ﬁ%$%€%4iiﬁi’ﬂ-ﬁmwb¢24f At
%(AO5%P%A%H,%%€@ %, %294 2
i kledrd) 2 HEE MR 0F %@#ﬁ:
®A05§$%'%’5'”1%%”’5k%ﬁ%§%
(FF)3F3000~ > FHRARMS § > SRR E ;S Q
AQOG:-ReP X, pag¥®E > GAKRKEL Ky~ #48s
FEABAE- PASESL S GAGRRUE (LARG S S
FATE ) E- 7R LR E rvv%Tf”J’Tb$
kP s 3T RE . TR
SN RIRA TR A2 BEFATIAREG TR (R
Afed b EF46F ) PR AU HFiRE gﬁ%iwﬁﬁ
QA FHE AR e r e B EETS R ’—"L’r”fgi% o gLk
224G R p mIKRTE R 38EZ 1 F 1w 2

Kol

P



E) Kﬁ»ﬂ.b &’IF]Q o

o~ RAEFE 44905 5238 - %338 - % 45415 % 278 > 1
5 Sl e A 2 Ao 2 o
T AR JRABHL S B e EE 2R pA20P P e AR
Bbek (g H) » RPN AR S F AR
¢ = o R 115 & 1 : 29 P
MNEF L 2 OF FET

WP DAREPERARR
de R R A ] R e i
)

2 AN T A doR JRY) A

FHEHFGE > NKRBRT I

N
e
N

N

2_H
ijﬁ'x‘r‘f;ﬂkl ,/,5@53(.‘11? e

IR EEM ALY A E I F
I AL S P A

EAEY SRR RET

AQO>b

P
i

FR DA LT

K Ok

ek md Bk e B R o
R HE-E A2 pAE o
T TAg

ES y 30 P

A ﬁ‘r%TEé_L:rgi—ﬂﬁ ’

A

"1; 1'_1%’{:1‘3‘7]‘& k= A 2

RS A B AB0F R T

R Rz AW A
e

114# & ¥ 8F % 21395
114# R 8 F % 461595



AO6

FAAL S TSR R o H AN AR ST TR
BEF R BRI IR A AT
i A
-~ ~CAQDWFARBRE R GRRIBREE G P A5
FEE 0 WARIIZET? 2P FRE o297 wez s A
#epr ¥ R FRTEMRAES FRBLB AR 5 R

AT g ?/2 f'%?,;??a%’il?% FEH PP R 2 B R

7 BB A % gig\g;uaﬁ,ﬁ,eéwzgyumﬁ@ﬁy
™ 5L '12’4’6@ ﬁi‘f‘éﬂ%s&5~- 2 FIESIFE 7 FE Tk
p ’ﬁ113i12 10p 14%23Aa~+¢% R
T oA B AR RIS F (TSR X 2P)Y #42E0000

0000005 ( FAFE) A& T ESIMNF - 23 i T
EF AL~ EROAELFREBSR Wr%g@¢ﬁ
(ﬁwﬁ%&;Mﬁ‘ A Rge ) BEAFBLE B T ESINE

8 PRBEP S AENE 0 R RANIFHRMA PP LB
L2 2 INE2 AQ 382 231135122 10p 14p%23

>~ e P 14PE364 37 ~ B P 14PF4l 2 37 > FAF LB R 3

A A0 34 * 200000000005 7 # T 35 LT E AL T 4y
ARFEA= = > RAQ SR Rip T A HATER
(TF)100F ~= ZEM=R - @A Q0 328 2 HfF Ere

2o SgERRL o (114& B B EF 5 213950)

= ~AQ 6?%51»#*11@7%?&’“%%#%’“ AR ARY
;f B REMHIT TR R MR

M ORIEA s AR FITEBRA T P AT A BH Yy

o gL '/ﬁ\’i H T e mAEE B AR 2 FIETH G T

! ’ﬁ114&1914917ﬁ16ﬂ<¥Waﬁﬁ wg? 3 O0O%O
OB.0005L2 155~ Agp - B s > #Hikg R ~d d

A TPE gp o



i

26 IniE (WAL ER L TR iv s 4k > 30 5 7 A2
Rk ) ¥ ER GRS $£2.00000000008L (A
BPEL) &R @SIMY > A Tl 22980 &
JHIoR 2 EHE RS R o TRk B i (BB LG
Z AP E ) AR FR T ESIME S TR BlEp C

FiEATE 0 R R RAIFHEM LS > A g 2 LINEE
AQ4ux» 3114#17 14p 1TRF164 32 F p 175?»?3443\
FoFBPEES TR AQ 44 * 200000000005 =
LT BV iR m KT R = 0 RAQ 4
Fo X HDE A ZEESE o fFAQ 4R HFE e
2o gERRA Lo (114# B B F % 4615950)
FEAQ 3T ATADIFFEZER foo b~ AQ43d £
R R E R Rk R B

Fﬁ.iﬁt;_’ A fe ik v

.—

- RBFEZ ERTT

% EIy A FEt

2 AQDMESEZ Bl pd PREF- F°F -

hY2pd g o 2.%AL BFELLAQG A
%riéjiw’1M&pz
TREAESNARY 5 (SR
’\—"/‘T‘P#J}\BFB%';IQ v 114# 3

-'\\

fé)jfu'«k EEC A = P
4 A QG EPE |l KB S T
ELV;7I——1‘|’ZL AR %Jifﬁi:@‘?o

2. F RIS {T 0 FEAL T 6 IpsEY
yER £ A 0 A l14E ]
By e A0Dbw % >
g AR EAQD
% & SIM=+ > f“fjﬁ;:k&BF'“ 5.SIM
+ 22 AQDHHRIRT L




(\ER)

i s kAE AQD
LRCE -TAN iEaR SRR e
BB SIMAF 8 H o s
"wiE . LINEmER o
e b 0 A G R H2
BrEY THdEF, 2k
PR Ap e PE %
e BRF R o

2
’
|

(8%
L

A

3 BFHAAQOSWEAFL |PREETF - 223 REF
dp e e

4 [ A AQ4ANEGEL PRER -2 2
dn 3 -

4

Rje % EF o

b REA TR RALL 0 IR BMELAEA 0 Y PR ¢ 9%
Eaps g hY 2@t e RTAAIRLAQ062FF

6 RFAAQIHNZHE|FHEFPEETF - L o
82 AP s AP B
HBHARAHE ~ S F =
S R NP2 AP B
PEF R Ee BT A
R

T EUNIPE R T T 2 S EE 2R
kE-E RSP~ BFF B
AWMARAHE il
HEHE -

2 2 AODD CAQ 6 UFHEAIEH B2 F AT TR 0 A BHE
A~BFSLIEES 8 A R¥ > (hRB g Bop B & 12000
27 A ZATL 0 BREAEZES 30 Ew1E s %3391 %
17 38 B B k2 FT B4 )e > 35k e 2 % 3008 5 278 > &1
aaﬂﬁﬁw AL AQD TR HHINFRE LA

= AP L SN E T | Sl SRR - Sl PE I Y =e 3 B

AR

\

P



ZAPR 2L AQDAENE: Bk L ERZ
%iﬂrsliifﬂw’xzaﬂx%za" a2 AQHzi#
BWE A2 R RS A EE P At H
2 g ﬁ”‘ BTISRIFAL 5 T A 052 i
WHREBEEF2ap w22 RIA0DFFFERREZS
ATES IR T A 2o
=~ RAEFFEEFDIEFIERA ST

'S
L
M
=
~
F
:\}q}
)
#
i
#
(@p)]
pan!

i
}‘3
=
[E—
p—
>
oS
[E—
[E—

P
[E—
[E—
3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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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11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晟郁




            蔡佳瑄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因被告等自白犯罪，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Ａ０５】幫助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Ａ０６】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4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Ａ０５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沙金簡字第2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下稱第1案），與他案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131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13年7月25日執行完畢，又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沙交簡字第5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下稱第2案），於113年9月25日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刑案查註紀錄表為證，核與法院前案紀錄表之記載相符，檢察官主張被告Ａ０５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而構成累犯，應屬有據。考量被告Ａ０５前案犯罪經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故意再犯本案，且上開第1案與本案均為詐欺犯罪，足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且本院審酌本件依法加重其刑，並無罪刑顯不相當之情況，是參酌大法官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認被告Ａ０５本件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2人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Ａ０５部分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爰審酌被告2人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犯行，然其等分別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各造成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受有上述之財產損失，且致偵查犯罪機關事後追查詐欺集團成員極為困難，使詐欺集團更加猖獗氾濫，對於社會治安之危害程度不容小覷；並考量被告Ａ０６犯後先是否認犯行，然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終能坦認犯行，及被告Ａ０５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惟均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及衡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Ａ０５累犯部分除外，不予重複評價，參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等自陳之學歷、工作、家庭狀況：①Ａ０５為高職畢業，目前從事餐飲業，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需扶養照顧爸爸，經濟狀況普通；②Ａ０６為國中畢業，目前無業，經濟來源為低收入戶補助，需扶養照顧一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審易卷第47頁）等一切情狀，各核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不予沒收部分：被告2人均供稱未因本案獲有任何報酬（見本院審易卷第46頁），卷內亦無其他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2人因其幫助犯罪犯行而實際獲有犯罪所得之對價，難認被告2人獲有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巫惠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
 　　　　　　　　　　　　　　　　　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
　　被　　　告　Ａ０５





　　　　　　　　Ａ０６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前因洗錢等案件，經法院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13年7月25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預見將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該他人即可能以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聯絡工具，而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縱該人將其申辦之門號用以從事詐欺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於113年12月10日14時23分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申辦取得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行動電話SIM卡，交予暱稱「逍遙」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無證據足認係三人以上共犯）取得A門號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聯絡，先以臉書及LINE與Ａ０３聯絡，再於113年12月10日14時23分、同日14時36分許、同日14時41分許，持A門號撥打電話予Ａ０３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佯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云云，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該集團成員。嗣Ａ０３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知上情。(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
二、Ａ０６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該他人即可能以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聯絡工具，而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縱該人將其申辦之門號用以從事詐欺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於114年1月14日17時16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15統一超商一路發門市，將其保管使用、由其母白珆萍（與被告蔡晟昱另涉幫助詐欺罪嫌，均另為不起訴處分）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行動電話SIM卡，交予暱稱「逍遙」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無證據足認係三人以上共犯）取得B門號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聯絡，先以臉書及LINE與Ａ０４聯絡，再於114年1月14日17時16分許及同日17時34分許，持B門號撥打電話予Ａ０４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佯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云云，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交付75萬元予該集團成員。嗣Ａ０４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知上情。(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
三、案經Ａ０３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Ａ０４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５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自白及證述。

		1.自白犯罪事實一犯行。
2.證稱：B門號是Ａ０６交給綽號「逍遙」之人，114年1、2月間不是我在使用，後來白珆萍有掛失B門號後，114年3月後就是我在使用等語。



		2

		被告Ａ０６於警詢時、偵查中之供述及證述。

		1.坦承將B門號交給綽號「逍遙」之人之事實。
2.否認犯行，辯稱：白珆萍申辦完拿給我後，我114年1月間有與被告Ａ０５吵架，「逍遙」告知我被告Ａ０５需要SIM卡，我就將B門號SIM卡及被告Ａ０５的衣服交給「逍遙」，後來被告Ａ０５有聯絡我，請我跟白珆萍說將B門號SIM卡停掉，我與「逍遙」是以LINE聯絡，但對話紀錄不在了，我有交付2個門號給「逍遙」，是不同時間交付，我自己門號的案件已易服勞役云云。



		3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時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之全部犯罪事實。



		4

		告訴人Ａ０４於警詢時之指訴。

		犯罪事實二之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同案被告白珆萍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

		B門號係證人白珆萍申辦，申辦完即交予被告Ａ０６之事實。



		6

		告訴人Ａ０３提出之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A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台哥大公司函及附件之A門號申辦資料、雙向通聯資料查詢。

		佐證犯罪事實一部分。



		7

		告訴人Ａ０４提出之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B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雙向通聯資料查詢。

		佐證犯罪事實二部分。







二、被告Ａ０５、Ａ０６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分別將A、B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核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之幫助犯，均請依同法第30條第2項，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被告Ａ０５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Ａ０５本案所為，與前案手段及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Ａ０５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且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被告Ａ０５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本件被告Ａ０５犯行請依同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檢　察　官　張桂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　記　官　賴光瑩
所犯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11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晟郁





            蔡佳瑄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2

139號、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因被告等自白犯罪，本院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Ａ０５】幫助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Ａ０６】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4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2人於本院準

    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

    件）。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Ａ０５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沙金簡字第21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下稱第1案），與他案經本院以

    113年度聲字第1131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

    113年7月25日執行完畢，又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2

    年度沙交簡字第5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下稱第2

    案），於113年9月25日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刑案

    查註紀錄表為證，核與法院前案紀錄表之記載相符，檢察官

    主張被告Ａ０５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而構成累犯，應屬有據。考量被告Ａ０５前案犯

    罪經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故意再犯本案，且

    上開第1案與本案均為詐欺犯罪，足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

    薄弱，且本院審酌本件依法加重其刑，並無罪刑顯不相當之

    情況，是參酌大法官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認被告Ａ０５本

    件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2人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

    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

    刑減輕之，Ａ０５部分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爰審酌被告2人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犯行，然其等分別提供

    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各造成告訴人Ａ

    ０３、Ａ０４受有上述之財產損失，且致偵查犯罪機關事後追查

    詐欺集團成員極為困難，使詐欺集團更加猖獗氾濫，對於社

    會治安之危害程度不容小覷；並考量被告Ａ０６犯後先是否認

    犯行，然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終能坦認犯行，及被告Ａ０５犯

    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惟均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

    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及衡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Ａ０５累犯部

    分除外，不予重複評價，參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

    及其等自陳之學歷、工作、家庭狀況：①Ａ０５為高職畢業，目

    前從事餐飲業，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需扶

    養照顧爸爸，經濟狀況普通；②Ａ０６為國中畢業，目前無業，

    經濟來源為低收入戶補助，需扶養照顧一名未成年子女，經

    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審易卷第47頁）等一切情狀，各核情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

    儆。

三、不予沒收部分：被告2人均供稱未因本案獲有任何報酬（見

    本院審易卷第46頁），卷內亦無其他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

    2人因其幫助犯罪犯行而實際獲有犯罪所得之對價，難認被

    告2人獲有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

    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

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巫惠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

 　　　　　　　　　　　　　　　　　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

　　被　　　告　Ａ０５





　　　　　　　　Ａ０６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前因洗錢等案件，經法院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確定

    ，於民國113年7月25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預見將自

    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該他人即

    可能以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聯絡工具，而幫

    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縱該人將其申辦之門號

    用以從事詐欺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

    於113年12月10日14時23分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向台

    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申辦取得00000000

    00號（下稱A門號）行動電話SIM卡，交予暱稱「逍遙」之真

    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無

    證據足認係三人以上共犯）取得A門號行動電話SIM卡後，即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聯絡，先以臉

    書及LINE與Ａ０３聯絡，再於113年12月10日14時23分、同日14

    時36分許、同日14時41分許，持A門號撥打電話予Ａ０３持用之

    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佯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云云

    ，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該

    集團成員。嗣Ａ０３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知上情。(

    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

二、Ａ０６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該他人

    即可能以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聯絡工具，而

    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縱該人將其申辦之門

    號用以從事詐欺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

    ，於114年1月14日17時16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

    0號之15統一超商一路發門市，將其保管使用、由其母白珆

    萍（與被告蔡晟昱另涉幫助詐欺罪嫌，均另為不起訴處分）

    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

    ）行動電話SIM卡，交予暱稱「逍遙」之真實姓名、年籍均

    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無證據足認係三人

    以上共犯）取得B門號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

    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聯絡，先以臉書及LINE與Ａ０４

    聯絡，再於114年1月14日17時16分許及同日17時34分許，持

    B門號撥打電話予Ａ０４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佯

    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云云，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交付75萬元

    予該集團成員。嗣Ａ０４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知上

    情。(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

三、案經Ａ０３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Ａ０４訴由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５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自白及證述。 1.自白犯罪事實一犯行。 2.證稱：B門號是Ａ０６交給綽號「逍遙」之人，114年1、2月間不是我在使用，後來白珆萍有掛失B門號後，114年3月後就是我在使用等語。 2 被告Ａ０６於警詢時、偵查中之供述及證述。 1.坦承將B門號交給綽號「逍遙」之人之事實。 2.否認犯行，辯稱：白珆萍申辦完拿給我後，我114年1月間有與被告Ａ０５吵架，「逍遙」告知我被告Ａ０５需要SIM卡，我就將B門號SIM卡及被告Ａ０５的衣服交給「逍遙」，後來被告Ａ０５有聯絡我，請我跟白珆萍說將B門號SIM卡停掉，我與「逍遙」是以LINE聯絡，但對話紀錄不在了，我有交付2個門號給「逍遙」，是不同時間交付，我自己門號的案件已易服勞役云云。 3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時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之全部犯罪事實。 4 告訴人Ａ０４於警詢時之指訴。 犯罪事實二之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同案被告白珆萍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 B門號係證人白珆萍申辦，申辦完即交予被告Ａ０６之事實。 6 告訴人Ａ０３提出之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A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台哥大公司函及附件之A門號申辦資料、雙向通聯資料查詢。 佐證犯罪事實一部分。 7 告訴人Ａ０４提出之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B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雙向通聯資料查詢。 佐證犯罪事實二部分。 

二、被告Ａ０５、Ａ０６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分別將A、B門

    號提供予他人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核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詐

    欺取財罪嫌之幫助犯，均請依同法第30條第2項，按正犯之

    刑減輕之。被告Ａ０５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

    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

    又被告Ａ０５本案所為，與前案手段及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

    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Ａ０５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

    感應力均屬薄弱；且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被告Ａ０５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

    疑慮，故本件被告Ａ０５犯行請依同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

    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檢　察　官　張桂芳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　記　官　賴光瑩所犯法條　 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11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晟郁




            蔡佳瑄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因被告等自白犯罪，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Ａ０５】幫助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Ａ０６】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4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Ａ０５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沙金簡字第2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下稱第1案），與他案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131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13年7月25日執行完畢，又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沙交簡字第5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下稱第2案），於113年9月25日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刑案查註紀錄表為證，核與法院前案紀錄表之記載相符，檢察官主張被告Ａ０５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而構成累犯，應屬有據。考量被告Ａ０５前案犯罪經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故意再犯本案，且上開第1案與本案均為詐欺犯罪，足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且本院審酌本件依法加重其刑，並無罪刑顯不相當之情況，是參酌大法官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認被告Ａ０５本件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2人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Ａ０５部分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爰審酌被告2人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犯行，然其等分別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各造成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受有上述之財產損失，且致偵查犯罪機關事後追查詐欺集團成員極為困難，使詐欺集團更加猖獗氾濫，對於社會治安之危害程度不容小覷；並考量被告Ａ０６犯後先是否認犯行，然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終能坦認犯行，及被告Ａ０５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惟均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及衡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Ａ０５累犯部分除外，不予重複評價，參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等自陳之學歷、工作、家庭狀況：①Ａ０５為高職畢業，目前從事餐飲業，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需扶養照顧爸爸，經濟狀況普通；②Ａ０６為國中畢業，目前無業，經濟來源為低收入戶補助，需扶養照顧一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審易卷第47頁）等一切情狀，各核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不予沒收部分：被告2人均供稱未因本案獲有任何報酬（見本院審易卷第46頁），卷內亦無其他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2人因其幫助犯罪犯行而實際獲有犯罪所得之對價，難認被告2人獲有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巫惠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
 　　　　　　　　　　　　　　　　　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
　　被　　　告　Ａ０５





　　　　　　　　Ａ０６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前因洗錢等案件，經法院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13年7月25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預見將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該他人即可能以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聯絡工具，而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縱該人將其申辦之門號用以從事詐欺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於113年12月10日14時23分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申辦取得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行動電話SIM卡，交予暱稱「逍遙」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無證據足認係三人以上共犯）取得A門號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聯絡，先以臉書及LINE與Ａ０３聯絡，再於113年12月10日14時23分、同日14時36分許、同日14時41分許，持A門號撥打電話予Ａ０３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佯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云云，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該集團成員。嗣Ａ０３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知上情。(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
二、Ａ０６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該他人即可能以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聯絡工具，而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縱該人將其申辦之門號用以從事詐欺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於114年1月14日17時16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15統一超商一路發門市，將其保管使用、由其母白珆萍（與被告蔡晟昱另涉幫助詐欺罪嫌，均另為不起訴處分）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行動電話SIM卡，交予暱稱「逍遙」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無證據足認係三人以上共犯）取得B門號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聯絡，先以臉書及LINE與Ａ０４聯絡，再於114年1月14日17時16分許及同日17時34分許，持B門號撥打電話予Ａ０４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佯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云云，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交付75萬元予該集團成員。嗣Ａ０４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知上情。(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
三、案經Ａ０３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Ａ０４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５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自白及證述。

		1.自白犯罪事實一犯行。
2.證稱：B門號是Ａ０６交給綽號「逍遙」之人，114年1、2月間不是我在使用，後來白珆萍有掛失B門號後，114年3月後就是我在使用等語。



		2

		被告Ａ０６於警詢時、偵查中之供述及證述。

		1.坦承將B門號交給綽號「逍遙」之人之事實。
2.否認犯行，辯稱：白珆萍申辦完拿給我後，我114年1月間有與被告Ａ０５吵架，「逍遙」告知我被告Ａ０５需要SIM卡，我就將B門號SIM卡及被告Ａ０５的衣服交給「逍遙」，後來被告Ａ０５有聯絡我，請我跟白珆萍說將B門號SIM卡停掉，我與「逍遙」是以LINE聯絡，但對話紀錄不在了，我有交付2個門號給「逍遙」，是不同時間交付，我自己門號的案件已易服勞役云云。



		3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時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之全部犯罪事實。



		4

		告訴人Ａ０４於警詢時之指訴。

		犯罪事實二之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同案被告白珆萍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

		B門號係證人白珆萍申辦，申辦完即交予被告Ａ０６之事實。



		6

		告訴人Ａ０３提出之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A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台哥大公司函及附件之A門號申辦資料、雙向通聯資料查詢。

		佐證犯罪事實一部分。



		7

		告訴人Ａ０４提出之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B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雙向通聯資料查詢。

		佐證犯罪事實二部分。







二、被告Ａ０５、Ａ０６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分別將A、B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核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之幫助犯，均請依同法第30條第2項，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被告Ａ０５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Ａ０５本案所為，與前案手段及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Ａ０５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且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被告Ａ０５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本件被告Ａ０５犯行請依同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檢　察　官　張桂芳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　記　官　賴光瑩
所犯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11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晟郁





            蔡佳瑄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因被告等自白犯罪，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Ａ０５】幫助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拘役5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Ａ０６】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4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Ａ０５前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沙金簡字第2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下稱第1案），與他案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131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13年7月25日執行完畢，又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沙交簡字第5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下稱第2案），於113年9月25日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刑案查註紀錄表為證，核與法院前案紀錄表之記載相符，檢察官主張被告Ａ０５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而構成累犯，應屬有據。考量被告Ａ０５前案犯罪經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故意再犯本案，且上開第1案與本案均為詐欺犯罪，足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且本院審酌本件依法加重其刑，並無罪刑顯不相當之情況，是參酌大法官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認被告Ａ０５本件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2人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Ａ０５部分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爰審酌被告2人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犯行，然其等分別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各造成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受有上述之財產損失，且致偵查犯罪機關事後追查詐欺集團成員極為困難，使詐欺集團更加猖獗氾濫，對於社會治安之危害程度不容小覷；並考量被告Ａ０６犯後先是否認犯行，然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終能坦認犯行，及被告Ａ０５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惟均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及衡酌被告2人之前科素行（Ａ０５累犯部分除外，不予重複評價，參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其等自陳之學歷、工作、家庭狀況：①Ａ０５為高職畢業，目前從事餐飲業，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需扶養照顧爸爸，經濟狀況普通；②Ａ０６為國中畢業，目前無業，經濟來源為低收入戶補助，需扶養照顧一名未成年子女，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審易卷第47頁）等一切情狀，各核情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不予沒收部分：被告2人均供稱未因本案獲有任何報酬（見本院審易卷第46頁），卷內亦無其他積極具體證據足認被告2人因其幫助犯罪犯行而實際獲有犯罪所得之對價，難認被告2人獲有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李宜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巫惠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

 　　　　　　　　　　　　　　　　　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

　　被　　　告　Ａ０５　　　　　　　　Ａ０６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５前因洗錢等案件，經法院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13年7月25日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預見將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該他人即可能以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聯絡工具，而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縱該人將其申辦之門號用以從事詐欺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於113年12月10日14時23分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向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申辦取得0000000000號（下稱A門號）行動電話SIM卡，交予暱稱「逍遙」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無證據足認係三人以上共犯）取得A門號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聯絡，先以臉書及LINE與Ａ０３聯絡，再於113年12月10日14時23分、同日14時36分許、同日14時41分許，持A門號撥打電話予Ａ０３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佯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云云，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予該集團成員。嗣Ａ０３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知上情。(114年度偵緝字第2139號)

二、Ａ０６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不熟識之他人使用，該他人即可能以該行動電話門號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聯絡工具，而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竟仍基於縱該人將其申辦之門號用以從事詐欺行為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不確定故意，於114年1月14日17時16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0號之15統一超商一路發門市，將其保管使用、由其母白珆萍（與被告蔡晟昱另涉幫助詐欺罪嫌，均另為不起訴處分）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0000000000號（下稱B門號）行動電話SIM卡，交予暱稱「逍遙」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嗣詐騙集團成員（無證據足認係三人以上共犯）取得B門號行動電話SIM卡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犯意聯絡，先以臉書及LINE與Ａ０４聯絡，再於114年1月14日17時16分許及同日17時34分許，持B門號撥打電話予Ａ０４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佯稱：可依指示投資獲利云云，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交付75萬元予該集團成員。嗣Ａ０４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知上情。(114年度偵字第46159號)

三、案經Ａ０３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Ａ０４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５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自白及證述。 1.自白犯罪事實一犯行。 2.證稱：B門號是Ａ０６交給綽號「逍遙」之人，114年1、2月間不是我在使用，後來白珆萍有掛失B門號後，114年3月後就是我在使用等語。 2 被告Ａ０６於警詢時、偵查中之供述及證述。 1.坦承將B門號交給綽號「逍遙」之人之事實。 2.否認犯行，辯稱：白珆萍申辦完拿給我後，我114年1月間有與被告Ａ０５吵架，「逍遙」告知我被告Ａ０５需要SIM卡，我就將B門號SIM卡及被告Ａ０５的衣服交給「逍遙」，後來被告Ａ０５有聯絡我，請我跟白珆萍說將B門號SIM卡停掉，我與「逍遙」是以LINE聯絡，但對話紀錄不在了，我有交付2個門號給「逍遙」，是不同時間交付，我自己門號的案件已易服勞役云云。 3 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時之指訴。 犯罪事實一之全部犯罪事實。 4 告訴人Ａ０４於警詢時之指訴。 犯罪事實二之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同案被告白珆萍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 B門號係證人白珆萍申辦，申辦完即交予被告Ａ０６之事實。 6 告訴人Ａ０３提出之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A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台哥大公司函及附件之A門號申辦資料、雙向通聯資料查詢。 佐證犯罪事實一部分。 7 告訴人Ａ０４提出之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B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雙向通聯資料查詢。 佐證犯罪事實二部分。 

二、被告Ａ０５、Ａ０６以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分別將A、B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係參與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核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之幫助犯，均請依同法第30條第2項，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被告Ａ０５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Ａ０５本案所為，與前案手段及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Ａ０５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且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被告Ａ０５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本件被告Ａ０５犯行請依同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6　　日　　　　　　　　　　　　　　　檢　察　官　張桂芳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書　記　官　賴光瑩所犯法條　 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